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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會議︰二○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 
 

 西貢區議會  
社區重點項目計劃委員會 

 
建設將軍澳文物行山徑(包括鴨仔山、調景嶺舊警署、茅湖山觀測台等古蹟)及歷史風物資料館項目計劃 

進度報告(截至 2014 年 3 月 15 日) 
 

建議項目  初步財政預算及工程時間表  進度及備註  

建設將軍澳文物行山徑 (包括

鴨仔山、調景嶺舊警署、茅湖

山觀測台等古蹟 )及歷史風物

資料館  

 

 

 

費用估算︰4,970 萬元  (附件一) 

預算向立法會呈交文件日期︰

2015 年第四季  

預算開工日期︰2016 年第一季

或第二季  

預算完工日期︰2017 年第二季

或第三季  

﹝註: 每年的經常性維修費用及

開支需另行計算。﹞    

 

 食物環境衞生署初步答允當擬議水廁通過規格確認及

獲分配經常性開支，而建築署及機電工程署均同意承擔

日後的水廁維修保養後，該署會負責水廁日後的管理工

作及提供服務。  

 第一輪建議書已呈交民政事務總署(民政總署)，預期可

在 2014 年 4 月獲民政事務總署署長批核。  

 

民政總署建議西貢區議會注意下列事項: 

a) 由於擬議資料館有關土地在分區計劃大綱圖屬「綠

化地帶」，城市規劃條例列明類似資料館用途需獲

城市規劃委員會 (城規會 )的批准，五年以下的臨時

用途則除外。若為達致可持續發展的目的而延長資

料館的用途，必須在現階段或五年的臨時用途有效

  
1 



 
SKDC(SPSC)文件第 07/14 號  

第二次會議︰二○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 
 

建議項目  初步財政預算及工程時間表  進度及備註  

期內根據城規條例第 16 條正式向城規會申請改變

土地用途。如果申請涉及可能會對環境、排水、交

通、基礎設施、景觀和地形等造成影響，申請人須

提交有關技術評估結果。  

b) 資料館合作伙伴評審準則建議內各項主要準則下

應分設次要準則，令評審更為公正。全部新增準則

的總比重不宜超過百分之二十 (20%)。如委員會同

意附件二的修訂建議，西貢民政處 (民政處)在會後

會向民政事務總署呈交。  

 第一輪建議書及評審準則獲民政總署批核後，委員會可

考慮交由將軍澳重點項目工作小組跟進邀請合資格機

構提交合作計劃書的相關工作。  

 西貢民政處已通知西貢地政處本項目的進度，如委員會

同意，西貢地政處會開始計劃終止前警署租約的相關工

作。  

 如委員會同意在第一輪建議書獲批核後，印刷宣傳單張

推廣本區兩個社區重點項目 (即本項目及重建橋咀碼頭

項目)，可委託民政處草擬宣傳稿，再交由工作小組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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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次會議︰二○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 
 

建議項目  初步財政預算及工程時間表  進度及備註  

論及考慮與財務及行政委員會轄下的宣傳及編輯工作

小組合作跟進。  

 
﹝註 :  擬議文物行山徑沿途的景點茅湖山觀測台將進行修葺，工程由建築署負責，施工期間該景點將暫時圍封，工

程預計於 2014 年第三季完成。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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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

 

西貢區  

將軍澳社區重點項目計劃  

初步費用估算  
 
分項  估算  

(百萬計）  
A. 歷史風物資料館   
    （連應急費用及價格調整）  

23.82 

B. 鴨仔山水廁  
    （連應急費用及價格調整）  

13.96 

C. 文物行山徑  
    （連應急費用及價格調整）  

5.75 

D. 顧問費  3.00 

E. 員工開支  2.60 

F. 宣傳及其他 1 0.50 

總計 : 49.63 

$4,970 萬元  

1 ﹝註 : 根據申請程序，擬議項目內的非工程部份費用若不超過 1,000 萬元，須

交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審批，並在其後呈交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

(包括工務小組委員會)的文件上列明。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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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
    
 

將軍澳重點項目  
資料館合作伙伴評審準則 (修訂建議 ) 

 
  

主要準則和次要準則  加權比重  

(A) 機構的技術能力   20% 
1. 對項目目的有充分理解，並掌握相關的關鍵事項  4% 
2. 對項目的限制及特殊需要有充足認知  4% 
3. 能夠簡介說明如何推展項目的概念計劃  4% 
4. 涵括創新及豐富的構思令使用者得益等  4% 
5. 能擬備工作計劃，以展現如何加快完成項目  4% 

(B) 機構的財政能力     18% 
1. 業務計劃書的財務安排、預計收支書、起動成本、計算銷售

額及銷售成本的假設及根據、服務需求   
9% 

2. 預計員工成本、計算支出項目的假設及根據、控制成本措施、

財政的可延續性，以及是否需要政府提供財務支援以應付項

目的起動成本及營運虧損等  

9% 

(C) 機構的管理能力   
16% 

1. 機構的歷史、宗旨、所提供的核心服務、收入來源  8% 
2. 管理能力（包括組成架構、資源是否足以完成項目、往績（如

適用）及對項目的承擔等）  
8% 

(D) 機構的相關經驗   16% 
1. 具有工程項目經驗及對維修場地事宜有充分理解，並掌握相

關能力  
6% 

2. 機構主要員工參與同類項目的經驗  5% 
3. 機構以往與區議會或政府部門合作的經驗等  5% 

(E) 機構的建議承擔   10% 
1. 非政府財政資源的來源建議及規模  5% 
2. 機構須提供其組織架構，並簡介責任分佈及主要員工參與項

目的程度，管理層及支援團隊人手是否足夠  
 

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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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
    
 

主要準則和次要準則  加權比重  

(F) 計劃的文化價值及服務設計  10% 
1. 能夠展現調景嶺及將軍澳地區的歷史及加深公眾對本區發展

的認識  
5% 

2. 服務安排能夠符合區議會的期望及公眾的需要，達致重現將

軍澳歷史文化的目的  
5% 

(G) 其他有利項目長遠發展的能力或條件  10% 
1. 網絡聯繫 :  區內機構 /居民組織 /本地其他相關機構或團體  5% 
2. 其他  (須註明 )  5% 

 總計 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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